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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朱要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任会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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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6,339,838,969.11 34,244,929,434.90 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170,235,527.17 8,441,530,843.27 8.6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879,284,102.52 55.26% 7,120,577,824.05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60,078,873.43 71.03% 728,353,187.06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40,009,378.89 76.52% 682,959,602.95 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50,412,857.13 289.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15.00% 0.34 -48.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15.00% 0.34 -48.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1% 1.43% 8.27% -0.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4,046.3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2,438,555.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2,461.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18,404.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94,982.05  

合计 45,393,584.1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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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6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前海九五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4% 786,676,724 452,953,020 质押 785,423,704 

中融（北京）资

管－杭州银行－

中海晟融（北京）

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其他 9.39% 199,412,750 199,412,750   

盟科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59% 182,410,654 182,410,654 质押 182,410,654 

安徽盛运环保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38% 156,703,438 136,740,382 质押 142,963,056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4% 15,790,6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12,421,134 0   

许北华 境内自然人 0.57% 12,132,948 0   

广东粤财信托有

限公司－粤财信

托－民生世杰柒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49% 10,320,882 0   

池连安 境内自然人 0.42% 8,840,100 0   

魏惠玲 境内自然人 0.38% 8,161,702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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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前海九五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33,723,704 人民币普通股 333,723,704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963,056 人民币普通股 19,963,05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7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90,6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421,134 人民币普通股 12,421,134 

许北华 12,132,948 人民币普通股 12,132,948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粤财信

托－民生世杰柒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0,320,882 人民币普通股 10,320,882 

池连安 8,840,100 人民币普通股 8,840,100 

魏惠玲 8,161,702 人民币普通股 8,161,702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华昇 8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87,700 人民币普通股 7,587,700 

许萍 6,746,836 人民币普通股 6,746,8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前海九五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关系；中融（北京）资管-杭州银行-中海晟融（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与盟科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 10 名股东中，许北华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2132948 股。许萍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 3385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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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单位：元）   期初余额（单位：元）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202,815,713.22 2,139,487,690.34 -43.78% 公司加大应收账款催收，资金回笼。 

预付款项 266,809,434.29 145,769,640.59 83.03% 黄金珠宝业务预付金料采购款所致。 

应收利息 225,333,646.36 101,985,475.10 120.95% 主要是丰汇租赁委贷项目应收的利息增加。 

存货 2,324,456,361.72 960,190,360.24 142.08% 主要是武汉、青岛开设商场，增加库存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78,340,812.10 6,580,476.37 1090.50% 武汉、青岛开设商场发生装修费用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5,519,026.36 19,705,636.81 29.50% 主要是浙江投资公司收购子公司，合并范围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2,135,300,000.00 4,030,000,000.00 -47.01%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 

应付账款 374,581,356.85 11,861,984.12 3057.83% 应付商品采购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36,931,022.17 93,210,439.09 583.33% 主要是丰汇租赁按合同预收长期项目利息和财务顾

问服务费。 

应付职工薪酬 8,638,505.55 57,967,988.69 -85.10% 主要是丰汇租赁2017年支付了上年度奖金。 

应付利息 519,119,088.71 318,904,825.86 62.78% 公司有息负债增加，计提的未到付息日的应付利息余

额增加。 

应付股利 1,102,845.77 176,220,481.12 -99.37% 派发2016年现金股利。 

其他流动负债 3,448,968,603.84 175,700,000.00 1862.99% 主要是丰汇租赁2017年发行的应付短期融资债券。 

其他非流动负债 144,600,000.00   丰汇租赁增加非公开发行私募债权所致。 

股本 2,123,749,330.00 1,061,874,665.00 100.00% 实施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其他综合收益 -37,392.10 -388,888.94 90.38% 美元汇率变动导致财务报表外币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财务费用 88,737,489.19 1,936,266.88 4482.92% 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方式增加致贴现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5,464,331.77 67,064,086.66 -108.15% 黄金价格上涨，转销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375,144,207.70 9,114,999.85 4015.68% 上年增加的股权投资项目，本期实现收益。 

营业外支出 304,300.41 622,752.28 -51.14% 主要是上期处理旧固定资产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0,412,857.13 141,215,566.98 289.77% 公司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加快资金回笼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3,673,091.40 -5,828,049,184.42 72.14% 主要是新投放委托贷款项目较去年同期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4,588,081.96 5,539,169,823.94 -89.09%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深圳前海九五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股份减持承

诺 

九五集团所持公司股票自 36 个月锁定

期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票的价格不低于 15 元，该价格

遇到分红、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时，

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但不包含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的转增事项（公司实施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后，减持价格调整为不低

于 14.94 元/股；公司实施 2016 年权益

分派后，减持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7.40

元）；九五集团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卖出

交易，九五集团将卖出股份所获得资金

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2011 年 08

月 18 日 
 严格履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北京首拓融盛投资有

限公司;重庆拓洋投资

有限公司;中融（北京）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盟

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股东一致行

动承诺 

解直锟、中融资产、盟科投资、重庆拓

洋、北京首拓承诺与盛运环保之间不存

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关

系。 

2015 年 11

月 30 日 
 严格履行 

盟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安徽盛运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融

（北京）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不谋求第一

大股东地位

的承诺 

中融资产、盟科投资及盛运环保承诺："

本公司在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金叶珠宝

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直接

或间接、单独或联合其他股东或以任何

其他方式谋求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且在限售期结束后转让公

司股份时，同等条件下金叶珠宝控股股

东九五集团拥有优先受让权"。 

2015 年 11

月 30 日 
 严格履行 

盟科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安徽盛运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融

（北京）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中海晟融（北京）

不谋求对董

事会控制权

的承诺 

中融资产、中海晟融及盟科投资承诺本

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向金叶珠宝推

荐董事人数合计将不超过一名，不向金

叶珠宝推荐监事，也不会利用股东地位

谋求调整金叶珠宝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盛运环保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

2015 年 11

月 30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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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内，不向金叶珠宝推荐董事、监事，也

不会利用股东地位谋求调整金叶珠宝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九五集团、朱要文 

保持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

制人地位的

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九五集团不

会由于本次交易完成而利用控股股东地

位谋求修改金叶珠宝现行章程规定的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聘方式。二、本

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九五集团将保

持金叶珠宝控股股东的地位。本次交易

完成后 36 个月内，朱要文将维持金叶珠

宝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不变。 

2015 年 11

月 30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 

中海晟融 

维持丰汇租

赁股权结构

和经营稳定

的承诺 

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本公司通过资产

管理计划持有的金叶珠宝股票，自股份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且完成业绩补偿

承诺前，不通过转让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的方式进行转让，资产管理计划到期而

股份尚未解禁的，本公司将与中融资产

协商进行合同延期，以满足股票锁定期

限的要求。 

2015 年 11

月 30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 

中融资产 

维持丰汇租

赁股权结构

和经营稳定

的承诺 

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中海晟融通过资

产管理计划持有的金叶珠宝股票，自股

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且完成业绩补

偿承诺前，不通过转让资产管理计划份

额的方式进行转让，资产管理计划到期

而股份尚未解禁的，本公司将与中海晟

融协商进行合同延期，以满足股票锁定

期限的要求。 

2015 年 11

月 30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 

盛运环保 
股份限售承

诺 

盛运环保承诺金叶珠宝向盛运环保发行

的股份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满 12 个月以后按下列

方式分三次解禁，具体为： 第一次解禁：

自盛运环保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公司股

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当期

业绩补偿承诺履行完毕，解禁额度不超

过其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公司股票总数

的 21.73%（需减去已经用于业绩补偿的

股份数）； 第二次解禁：自盛运环保因

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公司股份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满 24 个月，且当期业绩补偿承诺

履行完毕，解禁额度累计不超过其因本

次交易所获得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6.52%（需减去已经用于业绩补偿的股

份数）； 第三次解禁：自盛运环保因本

2015 年 11

月 30 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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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所获得的公司股份自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且当期该业绩补偿承诺履

行完毕，解禁额度为其因本次交易所获

得的公司股份。 

中融资产、盟科投资及

九五集团 

股份限售承

诺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金叶珠宝股份的锁定

期为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且限售

解禁日不早于全部业绩补偿承诺履行完

毕日。 

2015 年 11

月 30 日 
36 个月 严格履行 

中融资产、盟科投资、

盛运环保和重庆拓洋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丰汇租赁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以当年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

准）分别为 50,000 万元，80,000 万元和

100,000 万元；丰汇租赁 90%股权对应

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为 45,000 万元、

72,000 万元、90,000 万元。中融资产、

盟科投资、盛运环保以其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取得的届时尚未出售的公司股份进

行补偿，该等应补偿的股份由公司以 1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如公司

股东大会不同意注销，中融资产、盟科

投资、盛运环保补偿的股份将无偿赠予

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交易对方以外的其他

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

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

扣除交易对方持有的股份数后上市公司

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如届时中融

资产、盟科投资、盛运环保尚未出售的

公司股份不足以支付上述补偿，则中融

资产、盟科投资、盛运环保以现金补足

差额，中融资产、盟科投资、盛运环保

的股份及现金合计补偿上限为其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中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额。

重庆拓洋以支付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2015 年 11

月 30 日 
 严格履行 

九五集团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金叶珠宝（不含丰汇租赁）2015 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数（以当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者为准）分别为 15,000 万元，

20,000 万元和 25,000 万元。根据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金叶珠宝年度审计报告，

若金叶珠宝在利润补偿期间实际实现的

2015 年 11

月 30 日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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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数小于补偿责任人承诺的金

叶珠宝同期净利润数的，则九五集团将

在相应年度年报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以现金形式向金叶珠宝一次性补

足实际净利润与承诺业绩之间的差额部

分。 

九五集团、朱要文、中

融资产、盟科投资、盛

运环保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尽量避免或减少本公司（本人）及本公

司（本人）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

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金叶珠宝及其子

公司之间发生交易，就本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子公司）

与金叶珠宝及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

生的关联交易，将督促金叶珠宝及时进

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合作项目均

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

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2015 年 11

月 30 日 
 严格履行 

九五集团、朱要文、中

融资产、盟科投资、盛

运环保 

避免同业竞

争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直

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金叶珠宝及其下

属控股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亦不会在中国境内通过投资、收购、

联营、兼并、受托经营等方式从事与金

叶珠宝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主营业务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 

2015 年 11

月 30 日 
 严格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杭州余杭金控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及

补偿安排 

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日后两个会计年

度，每年标的资产的收益为不低于标的

资产评估值税后年化 10%（含 10%），

若标的资产在任何一个会计年度的收益

少于余杭金控所承诺年化收益，余杭金

控应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差额补足。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当期

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收

益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收益数。 

2017 年 01

月 10 日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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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7 年 01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2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2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3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3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4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5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6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6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7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8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2017 年 09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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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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